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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45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4 月 20 日 
  討論事項（四） 

司法院函送「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經陳秘書長美伶協商竣事，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
議案。 

  說明： 
一、司法院函以，為因應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

之公平交易法，配合修正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智財法
院)管轄之範圍。併修正有關智財法院法官之任用資
格、遴選、研習、遷調及改任等事項、增訂逐案約
聘特約通譯、提高違反法庭秩序之罰金數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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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庭錄音、錄影之處罰、救濟之規定，爰擬具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會
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陳秘書長美伶邀集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
長、法務部、教育部等相關機關代表協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公平交易法之修訂，本法有關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35 條第 1 項關於第 20 條第 1 項、第 36 條關
於第 19 條第 5 款之上訴或抗告之刑事案件，均由
智財法院管轄之規定，自應刪除。（修正條文第 3
條） 

（二）增訂具律師執業資格者擔任司法事務官期間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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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律師執業年資。（修正條文第 11 條） 
（三）參酌法官法之相關規定，修正智財法院法官之任

用資格、改任資格、程序、在職研習、調派辦
事、遴選程序、法官年齡及研習等事項。（修正條
文第 13 條） 

（四）配合第 13 條已刪除甄試之規定，第 1 項略作修
正，並增加改任之規定，以符體例。（修正條文第
14 條） 

（五）因應法院開庭傳譯需求，明定應逐案約聘特約通
譯，及約聘辦法之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 19
條） 

（六）現行本法有關妨礙法庭秩序行為課以罰金之數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45
次
院
會
會
議

D5
0E
9B
04
7D
3F
1D
69



 4 

已不合時宜，且為與法院組織法之規範一致，爰
適度提高其數額。（修正條文第 38 條) 

（七）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不得散布、公開
播送，或為其他非正當目的之使用。違反者明定
其行政罰及救濟規定。（修正條文第 38 條之 1) 

（八）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45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
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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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現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
修正公布，為因應公平交易法全文修正已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經總統
公布施行，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仿冒行為，及第十九條
第五款之違法取得機密等刑罰規定均已刪除，則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有關
上開刑事案件之上訴或抗告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規定，自應配合修正
。 

法官法業於一百年七月六日制定公布，各條文均已分別於一百零一年
一月六日、七月六日、一百零四年一月六日施行。依法官法第五條第五
項規定，專業法院之法官任用資格另以法律定之；同法第八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十條第一項就法官之遴選、研習、遷調、改任等事項，亦授
權訂定相關子法以規範之。是有關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之任用資格、遴選
、改任及研習等事項，除有因專業需求而為特殊考量外，其規定宜與同
審級專業法院法官之規定一致。 

各級法院現雖設有通譯之編制，惟實際上，該通譯並無法因應受理
之原住民族事件或涉外事件之需求，實需要約聘特約通譯，以因應原住
民族事件及日漸增多的涉外事件。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之本國人及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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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等之權益，爰本法增訂應逐案約聘原住民族或其他各種語言特約通
譯之規定。 

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公平交易法之修訂，本法有關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關於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關於第十九條第五款之上訴或
抗告之刑事案件，均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規定，自應刪除。（修正
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具律師執業資格者擔任司法事務官期間計入其律師執業年資。（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參酌法官法之相關規定，修正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之任用資格、改任
資格、程序、在職研習、調派辦事、遴選程序、法官年齡及研習等
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四、配合第十三條已刪除甄試之規定，第一項略作修正，並增加改任之
規定，以符體例。（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五、因應法院開庭傳譯需求，明定應逐案約聘特約通譯，及約聘辦法之
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六、現行本法有關妨礙法庭秩序行為課以罰金之數額已不合時宜，且為
與法院組織法之規範一致，爰適度提高其數額。（修正條文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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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七、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其他非

正當目的之使用。違反者明定其行政罰及救濟規定。（修正條文第
三十八條之一) 

八、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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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案件如下： 

一、依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

光碟管理條例、

營業秘密法、積

體電    路電路

布局保護法、植

物品種及種苗法

第三條  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案件如下： 

一、依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

光碟管理條例、

營業秘密法、積

體電    路電路

布局保護法、植

物品種及種苗法

一、公平交易法全文修

正已於一百零四年

二月四日經總統公

布施行，修正施行

後之公平交易法已

將原條文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關於違反

原第二十條(修正後

條次變更為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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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平交易法所

保護之智慧財產

權益所生之第一

審及第二審民事

訴訟事件。 

二、因刑法第二百五

十三條至第二百

五十五條、第三

百十七條、第三

百十    八條之

罪 或 違 反 商 標

法、著作權法、

或公平交易法所

保護之智慧財產

權益所生之第一

審及第二審民事

訴訟事件。 

二、因刑法第二百五

十三條至第二百

五十五條、第三

百十七條、第三

百十    八條之

罪 或 違 反 商 標

法、著作權法、

二條)第一項之刑事

處罰規定刪除；另

將原條文第十九條

第五款規定刪除，

條次變更為第二十

條，使該等違法行

為類型，回歸營業

秘密法規範。是現

行條文第二款前段

中有關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關於第二十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45
次
院
會
會
議

D5
0E
9B
04
7D
3F
1D
69



 3 

營業秘密法及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案件，

不服地方法院依

通常、簡式審判

或協商程序所為

之第一審裁判而

上訴或抗告之刑

事案件。但少年

刑事案件，不在

營業秘密法、公

平交易法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關於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第三十六條

關於第十九條第

五款及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案件，不服地

方法院依通常、

第一項、第三十六

條關於第十九條第

五款之上訴或抗告

之刑事案件，均由

智慧財產法院管轄

之規定，自應配合

刪除。 

二、其餘未修正。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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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三、因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

光碟管理條例、

積體電路電路布

局保    護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公平交易法

涉及智慧財產權

所生之第一審行

政訴訟事件及強

制執行事件。 

簡式審判或協商

程序所為之第一

審裁判而上訴或

抗 告 之 刑 事 案

件。但少年刑事

案 件 ， 不 在 此

限。 

三、因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

光碟管理條例、

積體電路電路布

局保    護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45
次
院
會
會
議

D5
0E
9B
04
7D
3F
1D
69



 5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

或經司法院指定

由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之案件。 

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公平交易法

涉及智慧財產權

所生之第一審行

政訴訟事件及強

制執行事件。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

或經司法院指定

由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之案件。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法

院為辦理強制執行事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法

院為辦理強制執行事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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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得設執行處，或

囑託普通法院民事執

行處或行政機關代為

執行。 

      執行處置司法事

務官，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司法事

務官在二人以上者，

置主任司法事務官，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

第十職等。 

      具律師執業資格

務，得設執行處，或

囑託普通法院民事執

行處或行政機關代為

執行。 

      執行處置司法事

務官，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司法事

務官在二人以上者，

置主任司法事務官，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

第十職等。 

二、司法事務官之工作

與律師所執行之業

務，均屬司法實務

工作，參酌法院組

織法第十七條之一

規定，明定具律師

執業資格者擔任司

法事務官期間計入

其律師執業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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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擔任司法事務官

期間，計入其律師執

業年資。 

第十三條   智慧財產

法院法官，應就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

之： 

一、曾任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 

二、曾任實任法官或

實任檢察官。 

三、曾任法官、檢察

官職務並任薦任

以上公務人員合

第十三條   智慧財產

法院法官，應就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並具

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者任用之： 

一、曾任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者。 

二、曾任實任法官或

檢 察 官 二 年 以

上，或曾任法官

或檢察官職務五

一、第一項序文參考法

官法第五條之立法

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二、法官法第五條第五

項明定：「其他專業

法院之法官任用資

格 另 以 法 律 定

之。」所稱其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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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八年以上。 

四、曾實際執行智慧

財產訴訟律師業

務八年以上，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五、公立或經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 院 法 律 、 政

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

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 學 院 專 任 教

授、副教授或助

年以上並任薦任

以上公務人員合

計十年以上者。 

三、經律師考試及

格，執行律師職

務十二年以上，

並曾執行智慧財

產案件律師職務

八年以上，成績

優良有證明文件

者。 

四、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之專任教

授、副教授或助

業法院，係指同條

第二項、第三項行

政法院以外之專業

法院，例如：智慧

財產法院。另智慧

財產法院與高等行

政法院同屬第二審

之專業法院，除因

應智慧財產法院法

官之專業需求外，

其餘有關該二專業

法院法官之任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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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合計八年

以上，講授智慧

財產權類之相關

法律課程五年以

上，有上述相關

之專門著作，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 院 法 律 、 政

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

曾任中央研究院

特聘研究員、研

理教授合計八年

以上，講授智慧

財產權類之相關

法律課程五年以

上，有專門著作

者。 

五、曾任中央研究院

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

合計八年以上，

有智慧財產權類

之相關法律專門

著作者。 

六、曾在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公立或經

格規定應儘量一

致。爰參酌法官法

第五條第二項規

定，修正第一項智

慧財產法院法官之

任用資格。 

三、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由現行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分別

移列，並參酌法官

法第五條第二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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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員 、 副 研 究

員、助研究員合

計八年以上，有

智慧財產權類之

相關法律專門著

作，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 院 法 律 、 政

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

曾任簡任公務人

員，辦理有關智

慧財產之審查、

立 案 之 私 立 大

學、獨立學院學

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現任或曾任

簡任公務人員，

曾辦理有關智慧

財產之審查、訴

願或法制業務合

計十年以上者。 

具有前項第二款

之資格改任者，應由

司法院成立遴選委員

會遴選之，於任用

前，並應施以專利

法、商標法、著作權

之資格修正；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七

款，由現行第三款

至第六款規定移

列，並參酌法官法

第五條第二項第四

款至第七款規定之

資格修正。 

四、關於法官之遷調改

任，法官法第十條

第一項明定其資

格、程序、在職研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45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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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或法制業務

合計十年以上，

有智慧財產權類

之相關法律專門

著作。 

符 合 前 項 第 二

款、第三款之人員，

其改任資格、程序、

在職研習及調派辦事

等事項，適用法官法

第十條第一項所定辦

法之規定。 

符合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七款之人員，

其遴選程序、法官年

法或其他相關法律及

技術領域之在職研

習；其遴選委員會組

織、遴選及在職研習

事項，由司法院以命

令定之。 

具有第一項第三

款至第六款之資格

者，應經司法院成立

之甄試審查委員會甄

試審查合格，並施以

行政法、行政訴訟

法、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及民、

刑事或其他相關法律

習及調派辦事等有

關事項之辦法，由

司法院會同考試院

定之，本院並本此

授權會同考試院訂

定「法官遷調改任

辦法」。是關於專業

法院法官遷調改任

之資格、程序、在

職研習及調派辦事

等事項，應於法官

遷調改任辦法中明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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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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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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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限制及研習等事

項，適用法官法第八

條第二項、第三項所

定辦法之規定。 

之職前研習合格後任

用之；其甄試審查委

員會組織、甄試審查

及職前研習事項，由

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定之。現行第二項

有關成立遴選委員

會、在職研習等事

宜，與法官法上開

規定不符，依法官

法第一百零一條

「自本法施行後，

現行法律中有關法

官、檢察官之相關

規定，與本法牴觸

者，不適用之。」

之規定，應予配合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45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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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爰修正第二

項，明定符合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

之人員，其改任資

格、程序、在職研

習及調派辦事等事

項，應適用法官法

第十條第一項所定

辦法之規定。至具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曾任智慧財產法院

法官資格者，雖亦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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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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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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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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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第二款所稱曾任

實任法官之資格，

然因其於派任智慧

財產法院法官之

時，已依修正前智

慧財產法院組織法

第十三條第二項授

權本院訂定之「改

任智慧財產法院法

官暨在職研習辦

法」規定，取得改

任智慧財產法院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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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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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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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任用資格，自

無庸重新取得改任

資格及在職研習之

必要，爰單獨列

款，以資區別。 

五、法官法第七條第二

項規定，法官之遴

選係由司法院所設

之法官遴選委員會

掌理。再者，法官

法第八條第二項、

第三項復明定已具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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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次
院
會
會
議

D5
0E
9B
04
7D
3F
1D
69



 16 

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之法官之遴選，其

程序、法官年齡限

制及研習等有關事

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定之，本院並本

此授權訂定「法官

遴選辦法」、「遴選

法官職前研習辦

法」。現行第三項有

關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之智慧財產法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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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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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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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官甄試審查及

職前研習等事項，

與法官法上開規定

未符，依法官法第

一百零一條之規

定，應予配合修

正。爰修正第三

項，明定符合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之人員，其遴選程

序、法官年齡限制

及研習等事項，應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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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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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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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官法第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所

定辦法之規定。 

第十四條  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之改任與遴選

審查，應注意其品

德、經驗與專業法學

之素養。 

司法院每年應辦

理智慧財產法院人員

在職進修，以充實其

法學及相關專業素

養，提昇裁判品質。 

第十四條  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之遴選與甄試

審查，應注意其品

德、經驗與專業法學

之素養。 

司法院每年應辦

理智慧財產法院人員

在職進修，以充實其

法學及相關專業素

養，提昇裁判品質。 

一、配合第十三條已刪

除甄試之規定，第

一項略作修正，並

增加改任之規定，

以符體例。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九條 智慧財產法 第十九條 智慧財產法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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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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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置一等通譯，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二等通譯，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三等通譯，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技士，委任第五

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執達

員，委任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錄事、庭

務員均委任第一職等

至第三職等。 

      前項一等通譯、

二等通譯總額，不得

院置一等通譯，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二等通譯，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三等通譯，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技士，委任第五

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執達

員，委任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錄事、庭

務員均委任第一職等

至第三職等。 

      前項一等通譯、

二等通譯總額，不得

修正。 

二、為因應原住民族案

件之傳譯需要，落

實保障不通國語之

本國人及外籍人士

等之權益，並配合

法院組織法第二十

三條之修正，爰修

正第三項，明定應

逐案約聘原住民族

或其他各種語言之

特約通譯，以因應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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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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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同一智慧財產法院

一等通譯、二等通

譯、三等通譯總額二

分之一。 

      智慧財產法院因

傳譯之需要，應逐案

約聘原住民族或其他

各種語言之特約通

譯；其約聘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逾同一智慧財產法院

一等通譯、二等通

譯、三等通譯總額二

分之一。 

      智慧財產法院因

傳譯之需要，得逐案

約聘特約通譯；其約

聘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 

原住民族案件及日

漸增多的涉外案

件。 

第三十八條   違反審

判長、受命法官、受

託法官所發維持法庭

第三十八條  違反審判

長、受命法官、受託

法官所發維持法庭秩

現行本條罰金之數額已

不合時宜，且為與法院

組織法之規範一致，爰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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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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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之命令，致妨害

法院執行職務，經制

止不聽者，處三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

金。 

 

序之命令，致妨害法

院執行職務，經制止

不聽者，處三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

金。 

適度提高其數額。 

第三十八條之一  持有

法庭錄音、錄影內容

之人，就所取得之錄

音、錄影內容，不得

散布、公開播送，或

 一、本條新增。 

二、於我國現今之社會

環境，交付法庭錄

音內容之目的，除

於輔助筆錄製作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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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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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他非正當目的之

使用。 

違反前項之規定

者，由行為人之住

所、居所，或營業

所、事務所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但其他法律

另有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 

前項處罰及救濟

外，同時含有兼顧

訴訟當事人之權

益，及藉由法庭活

動之公開透明，提

升司法公信力，並

達到司法之可課責

性。爰參酌美國交

付法庭影音資料之

三個目的：（一）

滿足人民之司法近

用權，（二）維護

法庭之公開透明，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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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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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準用相關法

令之規定。 

（三）司法課責。

故經審判長許可自

行錄音、錄影、經

法院許可或因其他

原因（含合法、非

法或未經許可私自

錄音、錄影）取得

而持有錄音、錄影

內容之人，利用所

取得之錄音、錄影

內容，自應符合上

述交付之目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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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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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正當合理性。

如以散布、公開播

送或為其他非正當

目的而使用錄音、

錄影內容之行為，

恐有致生損及他人

權益及司法公正之

虞，即有違許可交

付之目的，自屬法

所不許，爰為第一

項規定。 

三、為防杜上開持有法

行
政
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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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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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錄音、錄影內容

之人將取得之錄

音、錄影內容為散

布、公開播送，或

為其他非正當目的

之使用，且為維護

審判秩序，確保法

院獨立審判之公正

形象，並兼顧當事

人與其他參與訴訟

程序關係人之權

益，爰參酌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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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之管轄規定，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之規定，

於第二項前段明定

違反第一項規定之

裁罰機關為行為人

之住所、居所，或

營業所、事務所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

且明定違反第一項

規定者，處以行政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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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至於對該行政

處分不服者，自得

依訴願法、行政訴

訟法等規定提起行

政救濟。又持有法

庭錄音、錄影內容

之人因散布、公開

播送，或為其他非

正當目的之使用錄

音、錄影內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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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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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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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觸犯其他法律規

定須負刑責時（如

個人資料保護法

等），自應從該法

律規定處斷，爰為

第二項但書規定。 

四、依行政程序法第三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司法機關本不

適用該法之程序規

定，惟行為人之住

所、居所，或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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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事務所所在地

之地方法院依第二

項規定裁處罰鍰

時，乃居於司法行

政機關之地位，其

處罰之性質與一般

行政機關所為之裁

罰處分相同，職

是，為使司法行政

機關上開處罰及救

濟之程序有所依

循，爰於第三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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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二項之處罰及

救濟程序，準用相

關法令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司法院以命

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司法院以命

令定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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